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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失而复联的前男友“主动还钱”，

谁料这“满满诚意” 背后却潜藏陷阱。

石小姐因为轻信对方， 泄露了自己的第

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信息， 最后损失 9 万

余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以诈骗

罪， 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 9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依法以盗窃罪， 判

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 4年， 并处罚金

3 万元。 与之前漏罪判决合并， 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 6年， 并处罚金 45000元。

前男友“主动来还钱”

2017 年， 石小姐在苏州上班时认

识了张某， 两人之后成为了恋人。 恋爱

期间， 张某向石小姐借过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 以及七八千元钱没有

归还。 后来， 随着石小姐离职并前往上

海工作， 两人的联系逐渐减少， 感情也

就慢慢淡了。

2019 年 3 月， 前男友张某发来消

息，称这次联系石小姐，要把自己欠的钱

都还给她，只不过自己欠了网贷，借贷平

台账户被冻结， 需要石小姐转 30000 元

供他先解封账户， 再刷流水提高借贷额

度。之后，他会从借贷平台套现还给石小

姐。 在张某的哄骗下， 石小姐从几个借

贷平台上凑了 25500元转给张某。

到了2019年4月，张某再次联系石小

姐，说自己现在可以还钱了，不过是通过

信用卡绑定石小姐的支付宝来还， 所以

想要登录石小姐的支付宝， 现在需要她

提供密码才能还钱。 信以为真的石小姐

就把身份证、 支付宝及微信账号密码等

敏感个人信息都告诉了张某。然而，一直

到同年6月，石小姐还是没有收到张某还

的钱，质问之下，张某称自己会来上海，

当面把信用卡与石小姐账号解绑。

借解绑信用卡之名窃取钱款

当月， 张某来到石小姐在上海的住

所， 以“解绑信用卡” 的名义借用她手

机进行操作。 其间， 张某多次让石小姐

“刷脸” 认证， 石小姐没有多疑， 也就

照做了。 可石小姐没有想到的是， 张某表

面上在进行“解绑” 操作， 实际则是用她

的手机下载了 4、 5 个网贷 APP， 以她的

名义进行贷款， 中途几次“刷脸” 其实是

在确认贷款。 钱款打入石小姐的银行卡

后， 张某又趁她不注意， 迅速把这笔钱通

过石小姐的支付宝账户转给自己。

不仅如此， 在得知石小姐的发薪日

后， 张某还会趁石小姐发工资时登录她的

微信账号， 偷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进行

转账。 为了掩饰自己的盗窃行为， 张某把

相关支付记录删除。 张某通过这些方式窃

取了 76000 余元， 其间仅归还石小姐

3500 余元。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 由于

张某长期欠钱不还， 发现支付记录有删除

迹象的石小姐最终选择了报警。

张某到案后， 向检察官交代了自己因

为欠了网贷， 就动了诈骗和盗窃前女友钱

的歪念。检察官在审查完相关证据后认为，

2019 年 3 月初， 张某以归还欠款为由，编

造刷流水提高额度的理由， 哄骗被害人石

小姐从网贷平台贷出 25500 元转给他，并

将钱款用于归还自己网贷， 其行为触犯了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诈骗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2019 年 3 月至 8 月， 张某

在石小姐不知情的情况下， 登录其支付

宝、 微信后， 秘密窃取 76000 余元， 其行

为触犯了 《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 应当

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徐汇法院经审判后作出如上判决。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石小姐透露给张某身份证和

账号信息， 在未明确用途的情况下就进行

“刷脸” 认证等行为， 应当引起我们的警

觉。 根据刚刚实施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规定， 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 容易导

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 就是敏

感个人信息。 石小姐被张某欺骗 ， 泄露

了自己的敏感个人信息， 最终遭受了财

产损失。 因此，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敏感

个人信息， 如非必要， 绝不能透露给他

人。 面对一些需要提供敏感个人信息的

情况， 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既不能为了贪

图便利， 在未确认用途的情况下， 轻易委

托他人操作； 也不能贪图小利， 为了些许

报酬就出卖宝贵的个人信息， 用 “西瓜”

换了 “芝麻”。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明明自己有房却不住， 老父亲带着女朋友以

监护人的名义， 霸占了患有精神病的大女儿的房

子， 即便此后经法院判决更换了监护人， 由其余

两个女儿担任大姐的监护人， 他仍旧赖在房子里

不走， 让大女儿只能在外租房居住。 不仅如此，

这位老父亲此前还有多次家暴历史。 忍无可忍的

三姐妹将父亲告上法庭， 要求他搬出房子， 并赔

偿租金损失。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

此案。

家暴的父亲霸占了

精神病女儿的房子

王斌今年 80 多岁， 他与前妻刘秀俊生育了

王林、 王秋、 王敏三个女儿， 2006 年刘秀俊过

世。

大女儿王林的生活十分坎坷， 早年曾结婚，

婚后很快生育了一个女儿， 但没想到女儿不幸夭

折。 结婚后仅仅 2年， 她与丈夫婚姻就破裂。 多

年来， 王林因病在上海市精神卫生疾病中心治

疗， 由父亲王斌担任监护人。 她的名下有一套位

于长宁区茅台路上的房产， 长期以来， 王斌带着

女友以监护人名义住在这套房子内。

2020 年 6 月， 王林向长宁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解除父亲的监护权。 她表示， 因父亲过往有殴

打她的行为， 不愿随父亲王斌共同生活， 希望由

两位妹妹王秋、 王敏担任自己的监护人。

在案件审理中， 法院曾前往居委会调查， 一

位与这一家做了二十多年邻居的居民表示， 王斌

脾气不好， 经常打骂妻子和女儿， 女儿还曾因父

亲殴打逃至邻居家躲避。 因此， 法院同意王林的

诉请， 判决指定王秋、 王敏为王林监护人。

但法院判决生效后， 王斌仍霸占女儿王林房

屋拒不返还， 依然住在这套房子里。 事实上他并

非无处可去， 王斌名下有一套位于普陀区的住

房， 只不过被他用于出租。

父女四人对簿公堂：

还我房子！

自己的房子被父亲霸占， 这导致王林无房居

住， 只能居住在妹妹王敏家中。 此后因为王敏儿

子要结婚， 为了方便履行监护职责， 只能替姐姐

王林在住家附近租赁房屋居住。 租金、 中介费均

为王敏、 王秋代为支付。

忍无可忍的三姐妹决定彻底和父亲了断， 由

于王林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两位妹妹决定担

任法定代理人向父亲提起诉讼， 要求父亲停止侵

害， 立即从王林的房子中腾退搬离， 并将房屋返

还给王林； 且赔偿王林自 2020 年 9 月起至其实

际搬离并将房屋返还原告之日止期间产生的租金

和中介费共计 4万余元。

王斌不同意王林的诉讼请求。 他称王林的诉

讼请求严重违反老年人保护法， 违反敬老爱幼的

传统美德， 自己已经年老， 不适合一个人单独居

住。 而且自己跟女朋友已分开， 王林在外借房是

没有必要的， 自己和王林完全可以共同居住， 毕

竟之前父女俩已经相互照顾多年。

审理中， 王敏陈述， 姐姐王林曾在自己家中

住过一年， 出院后想住回自己的房屋， 但父亲王

斌却怎么也不肯给钥匙； 后来因为儿子要结婚，

只能替姐姐在外租赁房屋居住。 王斌听到三女儿

王敏的话后， 表示对此不予认可。

随后， 法庭询问王林是否愿意与被告共同居

住， 她表示不愿意， 父亲会打人； 两位妹妹均表

示愿意对姐姐尽赡养照顾义务。

父慈与子孝相辅相成

法院判决父亲搬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被

告王斌是否应当搬离涉讼房屋， 以及王斌是否应

当对原告进行赔偿。

法院认为， 原告为该套房屋的产权人， 被告

在房屋内居住应得到产权人同意。 敬老爱幼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敬老与爱幼、 父慈与子孝

相辅相成。 经前案查明， 被告对女儿存在打骂情

形并非一朝一夕， 或偶有为之， 而是长期持续，

邻里周知， 原告因此不愿同被告继续共同居住情

有可原。

原告较长时间内与王敏共同居住， 后又住院

治疗， 这段期间被告自行居住在涉讼房屋内， 可

见被告具备照料自己日常生活起居的能力。 被告

不足以证明其有必须居住在茅台路房屋的理由。

综合双方情况， 原告要求被告搬离涉讼房屋， 将

房屋返还给原告，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予

以支持。

对于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 法院认

为， 被告居住在涉讼房屋内已较长时间， 虽然不

再作为原告的监护人， 但仍为原告父亲， 监护人

的指定与被告搬离涉讼房屋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

关系。 按照前文所述， 被告搬离涉案房屋系法院

根据案件事实， 基于双方意愿、 居住条件、 双方

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 原告在外居住所发

生的租赁费用， 系原告监护人自主行为之结果。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请求， 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难以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被告王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搬离涉案房屋并将房屋返还给原告王

林。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单明婳

与前女友分手后， 男子何明辉心生不

舍， 为将前女友带回老家“过几天夫妻生

活”， 竟于凌晨携带手铐、 头套等工具于前

女友家中将其强行带上车， 最终在行至安徽

省南陵县时被抓获。

记者获悉， 近日， 经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对何明辉以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

后判处其有期徒刑 10个月。

分手后不舍 欲再过“夫妻生活”

何明辉早年离异， 子女长大后都已离家

工作， 他独自一人经常混迹于各类酒吧、

KTV。

2020 年 8 月下旬， 他在一家新开的

KTV 中遇见一名服务员小湘， 不久两人便

熟悉起来， 同年当月底便确立了男女朋友关

系。 确立关系后的第二天， 何明辉将自己的

生活用品全部搬至小湘所居住的出租屋内与

她同居。

但不久后， 何明辉便嫌弃小湘在 KTV

工作总是与其他男性有来往， 两人开始吵

架。 分分合合， 最终在今年 8月初， 小湘向

何明辉正式提出分手， 并要求何明辉搬离出

租屋。

何明辉搬走后回到自己住处， 但他心中

依然放不下小湘， 日夜思念， 无心工作。 到

8 月下旬他确定自己还是舍不得前女友， 于

是下定决心： “哪怕是用绑的， 也要把小湘

带回安徽老家， 陪我过几天夫妻生活。”

于是， 何明辉开始做起准备工作， 在网

上购买手铐、 用旧衣物自制了头套， 并向公

司辞职。 甚至在汽车后备箱备好了汽油， 以

防在驾驶时汽油不够， 若去加油站加油， 小

湘会被发现。

凌晨将前女友绑回老家

做好万全准备后， 8 月 24 日晚上 11

点， 何明辉先来到小湘工作的 KTV 找她：

“你再陪我几天吧， 之后我死了也愿意。” 小

湘认为他不可理喻， 当即拒绝， 何明辉于是

下定决心要把小湘带走。

8 月 25 日凌晨 2 点， 何明辉使用之前

与小湘同居时预留下的出租屋的备用钥匙悄

悄开门进屋。 此时， 小湘已经下班， 正躺在自

己卧室床上睡觉， 听到动静醒过来， 看见何明

辉惊讶万分， 从床上坐起来质问他来干什么。

何明辉再次要求小湘陪自己几天， 小湘依然拒

绝， 于是何明辉走上前去， 不由分说使用事先

准备好的手铐把小湘的双手铐在身前， 小湘激

烈反抗， 又踢又咬， 还用牙齿咬伤了何明辉的

左手， 但最终力量不及壮年男子， 被他铐住。

随后何明辉在衣柜里随便找出一件衣服往

小湘身上一套， 又一边把小湘的手机、 身份

证， 以及抽屉里的 4800 元现金全部塞进自己

口袋， 一边安抚她： “我不要你的东西， 你跟

我到了老家我就全部还给你。”

何明辉用右手束缚住小湘的肩膀， 左手拿

着一把自己带来的水果刀威胁小湘不许叫喊，

将她带出出租屋走到自己汽车边， 把她塞进汽

车后排座位， 驾车驶离了小区。

离开小区后， 何明辉马上上了高速向自己

老家安徽方向驶去。 小湘又紧张又害怕， 坐在

后排不敢妄动， 中途试图让何明辉停车， 两次

提出自己坐着不舒服、 歪倒在座位上了等理

由， 想趁何明辉停车时找机会逃走， 但何明辉

警惕性很高， 停车将她扶正坐好后又立刻开

车， 小湘只得再次寻找机会。

路遇警察查岗拦停抓获

小湘沿路不断与何明辉交谈， 使之放松

警惕后提出自己双手被铐住十分疼痛， 于是

何明辉停车， 用钥匙解开手铐。 小湘找到机

会， 用车上遗落的一根绳子勒住何明辉脖子

反抗， 但依旧力量不及， 被何明辉再次铐起。

这次何明辉心生警惕， 将小湘的双手铐在身

后不让她动弹。 小湘不久又声称自己要上厕

所， 但何明辉监视极严， 她依然没有找到机

会逃走， 小湘只能不断说好话哄住何明辉。

8 月 25 日上午 9 点， 何明辉已驾车开到

安徽省南陵县， 小湘见他快要到达老家， 主动

提出愿意跟何明辉过日子， 哄得何明辉高兴后

提出想要喝饮料， 何明辉开车沿路寻找小卖

部， 这次终于遇到警察查岗。 何明辉被拦停，

警方立刻在他车辆后座发现被铐住的小湘， 将

其解救， 并将何明辉抓获。

经审查， 被告人何明辉携带手铐、 头套等

工具强行将被害人小湘从家中带走， 其采用拘

禁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构成非法拘禁罪。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痴汉”为求复合竟铐走前女友
男子因非法拘禁被判刑 10个月

家暴的老父霸占精神病女儿的房子
法院判决： 父慈与子孝相辅相成 父亲搬离

前男友失而复联“主动还钱”

女子轻信旧爱结果损失9万


